
旁聽頸纏「獨」巾 阿婆藐視法庭
官裁定罪成月尾判刑 禁被告再旁聽旺暴案審訊

高等法院昨審理旺角暴動案期間，發

現一名旁聽案件的六旬婦人，頸項纏着

一條印有「光復香港」的圍巾，法官裁

定婦人藐視法庭罪成，押後至本月29

日判刑。其間婆婆獲准保釋，但不得再旁聽案件審訊。另陪審團前

日以紙條通知法官，指公眾席有人拍攝，警員接報到庭將一名涉違

規男子拘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A12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8年3月8日（星期四）

2018年3月8日（星期四）

2018年3月8日（星期四）

罕病聯盟下周資助特發肺纖新藥3句鐘兩火警10火頭「海之戀」遭縱火

■「海之戀」高層單位露台疑燒着雜物冒煙起
火。

■救護車和消防車在起火地盤外戒備。

古思堯涉辱國旗區旗控罪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過去

曾多次因侮辱國旗被法庭定罪及判囚
的社運分子古思堯，被警方落案檢控
兩項侮辱國旗和一項侮辱區旗罪，案
件昨於東區裁判法院續審，裁判官昨
聽畢控方舉證，裁定有關控罪表證成
立。案件押後至本月27日裁決，被告
獲准繼續保釋。
被告古思堯（71歲），報稱技術
員，原本被控兩項侮辱國旗罪，指他
去年7月15日及10月1日遊行時倒置

及塗污國旗，違反《國旗及國徽條
例》第七條，以公開及故意以玷污的
方式侮辱中國國旗。
控方前日加控他一項侮辱區旗罪，

指他今年1月1日元旦遊行期間，塗
污香港區旗的行為，違反《區旗及區
徽條例》第七條，即以公開及故意以
玷污的方式侮辱香港區旗。古思堯否
認全部三項指控。
資料顯示，2012年6月及2013年1
月古思堯遊行示威時，分別焚燒國旗

及塗黑國旗與區旗，經審訊後被裁定
3項侮辱國旗及1項侮辱區旗罪成，共
判監9個月，他上訴後減刑至4個半
月。
2015年 7月，古又在灣仔焚燒區
旗，去年3月再被裁定侮辱區旗罪
成，裁判官認為他已有3次同類前
科，判囚6星期。
《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保護
國旗、國徽」訂明，任何人公開及故
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

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
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
處以監禁3年及罰款5萬元。
根據《區旗及區徽條例》第七條

「保護區旗、區徽」，任何人公開
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
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區旗或區徽，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3年；一經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三級罰款及
監禁1年。

■古思堯早前曾因連番侮辱國旗被判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雖然在財政預
算案中預留5億元予關愛基金改
善病人藥費分擔機制，資助罕見
疾病患者購買藥物，但撥款要待
醫管局完成相關機制檢討後才能
使用，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昨日公
佈，下周起率先資助特發性肺纖
維化患者使用新藥「尼達尼布」
（Nintedanib）。
特發肺纖是一種罕見的呼吸系

統疾病，本港現時有約350名患
者，他們的發病年齡大多在55歲
至75歲。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溫志堅表

示，患者的肺功能會不斷下降，
導致呼吸困難，患者如果未能得
到適當治療，發病後一般只能存
活3年至5年，時間比多種癌症
更低。
醫生過往只能使用抑壓免疫系

統的藥物等幫助特發肺纖患者紓
緩病情之用，醫學界是在近年才
研發出「尼達尼布」等可針對該
病減低患者每年的肺功能下降率
及降低用藥期間的死亡風險的藥
物。

「尼達尼布」藥費每月2萬
而「尼達尼布」雖然在2016年

已於香港註冊，不過，該藥物至
今仍未獲列入醫管局的藥物名
冊，病人必須自費使用藥物，每
月藥費高達兩萬港元。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表示，會與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聖雅各福

群會、香港藥學服務基金、香港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及德國寶
靈家科研藥廠合作，推出「特發
肺纖愛心送暖用藥計劃」，向私
家專科醫生求診的病人毋須經資
產審查便可參與，在使用藥物的
第二十五個月起更可免費用藥，
直至醫生改變處方。
而通過資產審查、每月入息低

於4萬元的公立醫院病人，如在
指定社區藥房配藥更可在頭24個
月內享5個月藥費寬免。
69歲的患者李先生表示，自己

已使用「尼達尼布」9個月，認
為計劃可以大幅減低其經濟壓
力，指太太之前曾打算賣樓為他
籌集藥費。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會長曾建平

表示，計劃雖然是在本月15日才
接受申請，但受惠對象亦包括已
經使用「尼達尼布」的病人。他
呼籲醫管局盡快將「尼達尼布」
納入藥物安全網，令更多病人受
惠，並期望計劃可令更多藥廠及
機構關注罕見病患者需要。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局方沒有

就肺纖維化病人於公立醫院接受
治療的數字作分類統計，但表示
會密切留意臨床和科研實證的最
新發展，繼續以善用有限公共資
源及為最多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治
療的原則，按既定機制檢討藥物
名冊，檢討過程會考慮藥物的安
全性、療效和成本效益，並會參
考最新的科研實證，以及專業人
士和病人團體的意見。

法官前日接到
陪審團以紙條通
知，認為公眾席

上有人拍攝。法庭昨日隨即安排警員
到場將一名涉嫌違規男子拘留。
法官提示陪審團毋須擔心，因警方

翻看該名男子手機及垃圾桶備份，均
沒有任何發現，也沒有證據男子將任
何照片或影片發出，警方亦已中止調
查。
案件前日於高院聆訊完畢，散庭後

有陪審員主動向法官傳紙條，表示看
到公眾席上有一名男子向着他們影
相。法官隨即下令所有公眾席人士不
得離開，亦不准再使用任何電子儀
器，多名保安及執達主任看守法庭通
道及門口。法官詢問有多少名陪審員
看到有人影相，及該拍照者是否仍然
在場。陪審團書面回覆法官，該人仍
然在庭。法官隨即下令警方跟進，警
員隨後入庭帶走一名操普通話男子，
法官下令傳媒當日不得報道此事。

至昨晨開庭，該名涉嫌拍照男子如
常到庭旁聽。控方庭上透露經警方調
查，初步未有發現該男子手機有任何
照片，惟控方會根據《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第一百二十二條，申請禁止該
男子進入法庭內聽審，以免影響陪審
員，只容許該男子在法庭外的延伸部
分透過視像系統旁聽案件。
法官最終同意有關申請，並警告該

男子若果違反禁令的話，或會招致刑
責，最終該男子由執達主任陪同下即
時離開法庭。
控方下午進一步交代，指警方已完

成調查，經法證檢驗手機內沒有法庭
相片，調查暫告一段落，希望法官可
向陪審員交代事件，並申請刪除報道
禁令及容許該男子入庭聽審。
法官同意有關安排，但稱考慮到陪

審員對該男子有一定印象或感擔憂，
亦擔心陪審員分心留意男子舉動，決
定繼續禁止該名男子進入法庭旁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社會民主連線」( 社民連 ) 主席吳
文遠涉嫌前年向傳媒及在社交媒體披露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正被廉
署調查，吳因而被控三項「披露受調查
人身份等資料」罪名，案件昨於東區裁
判法院續審。吳文遠自辯時稱記不起廉
署人員有否提醒他切勿披露受查人身份
及案件細節，辯稱即使對方有提醒，他

基於「公眾利益」仍會披露。控方質疑被告
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犯案，吳回答
「絕對不同意」。
被告吳文遠（40歲）被控於前年4月5日

到5月24日，向傳媒及於網上社交媒體披露
馮程淑儀是調查對象，及就同一案件以投訴
人身份向廉署作證人供辭。 吳在庭上否認
觸犯《防賄條例》中的保密規定。
吳文遠作供時稱，同意所有在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公佈的訊息都是由他親
自上載。他續指在facebook 發表 「正在廉
政公署錄口供，反正坐喺度戇居居等個調查
員手寫千字口供紙，加上早幾日有成千人提
醒小弟話我知名度低，係時候自己推下自己
個page先」等訊息，是為了自嘲自己知名
度低。
裁判官鄭念慈聽畢被告作供，押後本月9

日 ( 周五 ) 由控辯雙方作結案陳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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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藐視法庭被指藐視法庭
的婦人王鳳瑤的婦人王鳳瑤。。

■吳文遠被質疑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犯案。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荃灣西鐵站上蓋
豪宅「海之戀」地盤發生連環縱火案，昨晨第三
座高層首先起火，出現多個火頭，50多名工人要
疏散，消防員將火救熄後認為有可疑；詎料僅隔
約3小時，鄰座低層又再發生火警，幸無人受
傷。由於兩宗火警共涉及10個火頭，加上該地盤
過去5個月內，包括今次已發生5宗火警，警方已
接手列作縱火案調查，初步不排除與地盤判頭間
的金錢糾紛有關，暫時無人被捕。
「海之戀」地盤位於荃灣大河道西鐵站上蓋。
昨晨9時許，上址第三座高層約30樓突有單位的
露台雜物冒煙起火，其後又見多處地方雜物冒煙
有火光，工人立即報警。消防員到場開動兩條喉
及出動兩隊煙帽隊進行灌救，至早上11時許將火
救熄，其間一共發現多達8處火頭，認為有可
疑，另有約50名工人自行疏散到地面安全位置，
幸無人受傷。
詎料至中午時分，消防又再接報上址地盤第二
座低層有兩處雜物起火，到場約1小時後將火救

熄，無人受傷。
由於上址地盤在3小時接連發生兩宗火警，共

涉及10處火頭，另在去年11月至12月間，同一
地盤亦先後發生3次火警，因而認為火警有可

疑。
昨發生火警後，據悉荃灣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已接手列作縱火案展開調查，初步不排除火警與
地盤判頭間的金錢糾紛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灣仔會展珠寶展
覽本周一（5日）結束，一間押運公司受託將一批
珠寶運走，惟前日客人收貨時發現其中一個載有
約值620萬元珠寶的行李篋不翼而飛，押運公司
翻看閉路電視，疑押運車中途在紅磡路邊過車轉
運時，遭一名貌似南亞裔男子偷去，昨報警求
助。警方重案組已接手列作盜竊案追緝賊人下
落，包括調查事件是否涉及人為疏忽或涉監守自
盜，暫時無人被捕。
昨日上午11時58分，警方接獲一間位於紅磡鶴

園東街1號富恆工業大廈的貴重物品保安押運公
司報案，指本周一（5日）灣仔會展珠寶展覽結束

後，受紅磡區一間珠寶公司委託將十多篋物品，
包括珠寶等運到葵涌3號貨櫃碼頭一貨倉暫存一
晚，及至前日早上才再將物品運送予物主。惟在
押運途中，押運車曾停泊紅磡民樂街路邊，即報
案的押運公司辦事處斜對面，並卸下多篋物品放
在行人路過車轉運，不料其中一個載有約值620
萬元珠寶的行李篋，被一名戴帽及口罩，身高約5
呎7吋高，穿黑衫，貌似南亞裔的男子偷走。
警方立即派員到場調查，由於案中涉及的珠寶
價值不菲，案件其後轉交九龍城警區重案組跟
進。據悉，警方目前正全方位調查事件，除向當
時負責押送珠寶的押運員和司機錄取口供外，又

在民樂街一帶向商戶作問卷調查，及要求查看閉
路電視錄影收集線索，以追查案件是否涉及人為
疏忽致被他人順手牽羊，抑或是監守自盜等。

一篋620萬元珠寶 押運途中被盜

■押運車(右)停泊路邊等候過車轉運時，被人偷走
600多萬元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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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彭寶琴早前已張貼命令，提
醒旁聽審訊的公眾人士，不得以任

何方式展示任何標語，又授權保安可將
違反命令者扣留直至散庭，再交由法官
處理。
被指藐視法庭婦人王鳳瑤（61歲），
昨日上午在五樓大堂法庭外面看視像直
播審訊過程，法官彭寶琴接獲法庭保安
通知，指有人在法院範圍展示標語，遂
傳召王婦到證人台，指她圍巾上的標語
構成藐視法庭，王婦聲言不清楚頸巾上
有何標語。彭官反駁指是她自行戴上頸
巾，必定知道頸巾上有什麼標語。
彭官問王是否需要聘請律師，王稱自
己是「低端婆婆」，沒有錢。
彭寶琴隨即打斷王婦發言，「本席已
裁定咗有藐視法庭嘅行為，裁定罪名成
立，家只係考慮判罰問題。」王鳳瑤
隨即稱需時考慮會否聘用律師，彭官聽
畢，決定將判刑押後至本月29日下午，
其間批准她保釋，但不得再旁聽旺暴案
審訊，包括在法庭外的直播範圍。彭官
宣佈休庭片刻，數名女保安隨即上前將
王婦帶走。

被告揚言申法援 不擔心判刑
王鳳瑤在庭外稱，她背包一直掛有字
條，前日已被保安警告，不可在法庭展

示任何標語，昨日旁聽前已特地收起和
將標語遮蓋，頸上的圍巾前日已經有
戴，想不到會被指是標語。「昨天我都
有這些 ( 圍巾 )，卻沒有人警告我，我的
頸巾很漂亮，這樣也算是展示標語？我
根本沒有機會 ( 向法官 ) 解釋。」
王指從來沒有人告訴她衣着亦違反禁

令，法官沒有給予她機會解釋，亦沒有
控罪書等文件，即使早前法庭的命令，
亦沒有副本給她。就今次犯禁，王說會
申請法援，且不擔心判刑。

湯家驊：衣物印標語有機會出事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指，任何人不得在法庭內以任何方式展
示標語，干犯藐視法庭有可能被判監。
「最明顯是拉橫額，但在自己的衣服或
頸巾上有標語，而標語是讓人容易分
辨，都有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被問到如果穿一件衣服，印上「我愛
香港」會怎樣，湯家驊說：「我想當然
要看字句的意思，如果字句是日常生
活，多人接受的普通字句，我覺得這不
會、也未必會構成藐視法庭。要看展示
標語的人，有沒有意圖不尊重法庭或法
官。」
湯家驊指今次案情不嚴重，相信向法
庭解釋及道歉，會獲從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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